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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防貪指引手冊-小額採購篇 
112年 8月 彙編 

壹、 前言 

小額採購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辦理；又驗收程序因人力考量等因

素多採書面驗收，未實際驗收恐難以得知小額採購實際辦理情形，易形成漏

洞，實務上常會衍生許多採購風險，甚至規避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以分

批方式辦理採購。 

工程會考量物價波動幅度、提升採購效率等因素，自 112年 1月 1日起

將公告金額調高至 150萬元、小額採購金額調整為 15萬元，不論採購金額

多寡，機關均應依法辦理，不得意圖規避法令而有化整為零分批辦理採購之

情形。機關應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俾機關同仁可以有所依循，主管人員應確

實審核各階段採購流程，落實內控程序，機關同仁則應加強採購訓練與廉政

法紀宣導，強化履約驗收管理機制，建立有效及廉潔的採購環境。經由行政

實體與行政程序之透明，可有效防止弊端，進而增加人民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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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案例探討及風險分析 

案例類型一：利用職務上辦理小額採購機會詐取財物 

甲為某公所約僱人員，協助辦理總務及小額採購業務，於取得商家之空白收

據後，虛偽填寫未實際購買物品之品項、金額，或取得已開立完成之收據後，於

收據上自行虛偽加載商品項及金額，申請核銷經費，致該公所陷於錯誤核撥款項。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2. 刑法第 211 條（偽造公文書罪） 。 

3.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公文書罪）。 

※風險分析： 

1. 員工法紀觀念偏差，與廠商過從甚密。 

2. 未落實驗收機制。 

※因應策略： 

1. 避免與廠商頻繁接觸：依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8點規定，公務員不得與

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故機關承辦採購案件人員應避免

接受廠商提供過於頻密、奢華之款待或過度社交活動。 

2. 落實小額採購內控機制機：對於小額採購驗收及核銷作業，宜將驗收及核銷

費用所需檢附之佐證資料予以具體化及標準化，避免違失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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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類型二：刻意以分批小額採購方式圖利特定廠商 

某機關承辦人甲辦理用電改善採購案，竟分別將購置標的拆成「連線型數位

電錶 2臺」及「數位電錶記錄資料庫軟、硬體設備 1組」2案，簽報以小額採購之

方式辦理，經該機關秘書室提醒恐有分批採購疑慮後，甲遂將「數位電錶記錄資

料庫軟、硬體設備 1組」名稱改為「無風扇工業電腦、環境系統控制軟體」，逕洽

A公司及 B公司議價後施作。甲驗收時即發現無法由安裝在電腦主機內之控制系統

軟體，擷取數位電錶所實際測得之電流量等用電數據，亦無法完成遠端瀏覽功能，

卻以廠商在第三地所拍攝之環境控制系統測試數據之操作畫面截圖、施工照片作

為驗收資料，為不實之完工驗收，違反政府採購法分批採購禁止規定，圖利特定

廠商。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違法直接或間接

圖利罪）。  

2. 刑法第 210 條（偽造私文書罪）。 

3.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4.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文書罪）。  

5.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6 條。 

6.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機關辦理公告金額 10分之 1（新臺幣 15 萬元）以

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 

※風險分析： 

1. 請購、履約、驗收程序流於形式。 

2. 藉由小額採購，圖利特定廠商。 

3. 小額採購案件之實際驗收人員與承辦人為同一人，易衍生弊端。 

※因應策略： 

1. 各級主管確實審查採購作業流程：主管人員對於屬員簽辦之採購案件，均應

詳加審查，並注意各項小額採購辦理之作業階段，適時督導作業進度，依規

定完成採購作業。 

2. 強化機關內部控制作業：就同類型採購案件加強核銷文件審核品質及強度，

以減少採購人員未遵守法定程序之投機性。 

3. 落實驗收機制：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0條規定，機關辦理工程、財物小額

採購之驗收，雖得免辦理現場查驗，而由承辦採購單位備具書面憑證採書面

驗收，惟仍應注意避免發生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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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類型三：偽造履約完成日期以避免行政究責案 

某機關辦理民意調查勞務採購案，於履約期限屆至前，履約項目多數與契約

不符，廠商 A 遲至履約期限屆至後 3 個月始改善完成。承辦人甲為避免被追究未

落實履約管理責任，明知依契約規定應對廠商甲課罰逾期違約金，但甲竟與廠商 A

協議將驗收文件填寫不實完工日期，以規避逾期事實並向機關請款。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215 條（業務登載不實罪）。 

2.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文書罪）。 

※風險分析： 

1. 未落實各階段履約管理。 

2. 為避免行政責任，私下與廠商協議偽造完工日期，恐導致機關損失。 

※因應策略： 

1. 簽辦驗收時，應留意完工日期與驗收日期間隔是否合理，另於驗收階段則加

強檢視採購案件施作情形是否有達契約標準。 

2. 鼓勵同仁積極參與採購業務講習座談及教育訓練：採購法令繁多，同仁參與

採購業務講習與教育訓練，得以瞭解採購契約、履約管理等規定，亦就實際

執行層面做經驗分享與傳承，以加強相關同仁辦理採購業務違規違法判讀及

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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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類型四：辦理小額採購不實訪價案 

甲為某機關技士，明知該機關共同供應契約及小額採購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採購金額新臺幣 3 萬元以上之採購，須實際向 2 家以上廠商進行訪價，並取得書

面報價，再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惟甲向 A 公司負責人訪價後，其 2 人

為圖方便及湊足訪價廠商之家數，未實際向 B 公司訪價，以偽刻 B 公司印章及該

公司負責人印章方式，偽造 B 公司估（報）價單，甲再於簽呈內登載係經實際訪

價方式取得之不實內容，致該機關誤認甲有依規定完成 2 家訪價而由最低價 A 廠

商得標，足生損害於機關及 B公司。甲與 A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各處有期徒刑 6月、均緩刑 2年，並向公庫支付公益金新臺幣 5萬元。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2. 刑法第 213條 （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3. 刑法第 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風險分析： 

1. 法紀觀念薄弱：承辦人員心存僥倖便宜行事。 

2. 漠視法令規章：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不得對

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廠商亦不得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

否則將負相對應之刑責，此於政府採購法中皆訂有明文。 

3. 承辦單位主管未詳盡督導之責：審核時未嚴謹把關，致未能發現不實情事。 

※因應策略： 

1. 持續辦理廉政及採購法令宣導，灌輸同仁法治觀念：以多元方式辦理廉政及

採購法令宣導，灌輸同仁廉潔守法觀念，同時重視採購文書真實及正確性，

以提升採購專業知能，避免違失情事發生。 

2. 落實訪價制度：承辦採購人員應依規定進行市場訪查、調查，必要時得尋求

相關公會協助提供資訊，並應確實查核採購品項價款有無高於同樣市場條件

價格，以避免浪費公帑情事發生。 

3. 建立內控機制適時辦理勾稽抽查：基於維持採購效率，政府採購法針對小額

採購案件，明訂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惟

為避免有心人士濫用此機制，可依地域特性建立內控機制，律訂應行辦理程

序及責任歸屬，作為承辦人員辦理採購之依據，並由各內控稽核委員定期抽

查稽核，以周全採購程序，降低採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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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否 

是 

 

/會計/出納單位 

6. 

5-1. 

5. 

3-2. 

3-1. 

4. 

3. 

2. 

1. 註： 
一、金額萬元（含）以內之採購案，

由需求(業務)單位主管決行並自
行採購，免依本流程。 

二、採購簽應會辦採購、會計、政風 
（監辦）、及採購性質相關單
位。 

 
結案 

財產管理單位/使用單位 

7. 

參、 作業流程 

臺南市下營區公所【小額採購（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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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下營區公所【小額採購（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作業流程說明表 
流程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1. 確認採
購需求
及預算
來源 

一、作業程序說明 

（一）確認採購金額是否
符合小額採購金 
額。 

（二）金額萬元（含）以
內之採購案，由業
務（需求）單位主
管決行並自行採 
購，免依本流程。 

（三）業務（需求）單 
位，確認採購需求
及特性，確認有無
預算及來源。 

二、控制重點 

（一）確認有無分批採購
之情形。 

（二）確認有無預算及來

源。 

「中央機關未達
公告金額採購招
標辦法」第5條。 

無 

2. 確認採
購方式 

一、作業程序說明 

（一）逕洽廠商採購： 

1. 由業務單位就個
案敘明符合中央
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5條情形，簽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准採購
方式。 

2. 依採購案件性質
審慎評估選商 
後，詳列欲洽購
之廠商名稱及相
關條件，並敘明
理由，簽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定。 

3. 雖逕洽採購，業
務單位或採購單
位仍得視個案特
性，評估是否辦
理比價或議價，
並將評估結果併 

同簽報經機關首 

「中央機關未達
公告金額採購招
標辦法」第5條。
臺南市政府111年 
9月12日府政預字
第1111175451號 

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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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 

4. 採購簽辦應會政
風室監辦。 

（二）共同供應契約採 
購：財物勞務採 
購，得優先採共同
供應契約方式辦理
採購。 

（三）業務單位應評估是
否訂定簡易契約 
（得包括採購標的
詳細項目、付款方
式、交貨或履約期
限、逾期罰款、驗
收等），併同簽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 

二、控制重點 

（一）小額採購是否應辦
理議比價及訂定簡
易契約，應於簽報
時敘明。 

（二）經常性或事務性之
小額採購，機關首
長得通案核准授權
由請購單位之主管
核定後洽廠商採 

購。 

  

3. 
3-1. 

3-2. 

通知廠商
提出報價
單或估價
單 

一、作業程序說明 

（一）工程、勞務及非現
貨供應之財物採 
購，逕洽廠商採購
前，仍應先由業務
需求單位擬訂相關
圖說、工作內容與
範圍、規格及數量
等。必要時與廠商
訂定簡易書面契 
約。 

（二）採購單位以電話、
傳真、公文，通知
廠商依業務單位需
求提送報價單或估
價單。 

（三）審核廠商提出之報

價單或估價單內容 

「政府採購法」
第30條 
「政府採購法」
第47條 
臺南市政府111年 
9月12日府政預字
第1111175451號 

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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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需求，符
合者，檢附廠商估
價單或報價單，簽
會採購、政風及會
計單位，陳送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准。 

二、控制重點 

（一）小額採購得不收押
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或保固金。 

（二）審核廠商提出之報
價單或估價單內容
是否符合需求，可
視採購性質，加會
相關單位協助審 
核。如：工程類加
會農建課。小額採
購得免訂定底價，
但仍得辦理比議 
價。 

（三）簽會政風及會計單

位監辦。 

  

4. 製作簡易
契約書 

一、作業程序說明 

（一）小額採購若屬現貨
供應、履約內容單
純、履約時間短暫
者，得無需訂定契
約。 

（二）若經評估仍需訂定
簡易契約者，其內
容建議至少包含下
列事項： 

1. 採購標的詳細規
格、數量、工作
內容與範圍或圖
說等。 

2. 付款方式。 
3. 交貨或履約期
限。 

4. 逾期罰款。 

5. 驗收規定。
二、控制重點 

業務單位得依個案性
質決定是否訂定契 

約。 

 無 

5. 
5-1. 

廠商履約 一、作業程序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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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無契約者：電話、

傳真或公文通知廠

商於規定期限，依

核定之報價單或估

價單內容履約。 

（二）有契約者：依核定

之報價單、估價單

或簡易契約查驗廠

商提供之履約標 

的。 

二、控制重點 

應督促廠商依規定期

限完成採購標的。 

  

6. 驗收與付

款 

一、作業程序說明 

廠商依機關通知日期時

間或契約規定時間完成

履約標的，經確認完成

後，由機關訂定日期辦

理驗收，或依廠商繳交

之相關資料（如：相片、

試驗報告、出貨證明、

保證書等）於動支單上

辦理書面驗收 後，檢

附收據陳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 後，交

會計、出納單位辦理付

款。 

二、控制重點訂有契約者，是

否依據契約規定辦理驗

收。 

「政府採購法施

行細則」第90 

條。 

採購(費用動

支)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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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機關物品

財產管理 

一、作業程序說明 

需求（業務）單位於財

物驗收完竣後，應通知

物品、財產管理單位，

依規定之流程與作業規

定，辦理物品、財產增

加之登記。 

二、控制重點 

屬物品者，應依「物品

管理手冊」辦理；屬財

產者，應依「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手冊」及「臺

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辦妥登記、管理

等事宜。 

「物品管理手 

冊」「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手冊」 

「臺南市市有財

產管理自治條 

例」 

「非 消 耗品 

增加 單」 

「財產增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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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廉政倫理事件登錄流程 

 


